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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穿篮球比赛场地
老人被撞要不要赔

法院这样判决

判决遵循
“过错与责任相一致”民事原则

这起民事案件的判决遵循的是“过错与责
任相一致”的民事法律原则，保护了正当体育
锻炼行为的合理边界，体现的正是我国司法审
判中“法不强人所难”的理念。什么是过错与
责任相一致的原则？来看专家的解读。

打篮球对抗激烈
老人闯球场系自甘冒险

专家表示，本案中的受害人虽然不是运动
员，却知道篮球运动对抗激烈，有可能发生碰
撞并受伤，却在比赛过程中横穿球场，属于明

知故犯，把自己置于潜在风险之中，应属于自
甘冒险。

不过，专家也指出，受害人在自甘冒险的
情况下受伤，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侵权人都可以
不承担责任。侵权人如果有故意或者重大过
失的，仍然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保护合法行为的正当范围
坚持不牵涉无辜

专家表示，在合理的时间、专门的场地中
参与类似篮球等较为激烈的竞技类体育活动
的人员，不应对其正常的体育动作设置过高的
注意义务。法治社会理应保护合法行为，坚持
不牵涉无辜。 据央视新闻

判定两被告均不担责
二审维持原判

2023年5月25日，万州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原告要求被告小瞿和被告物业管
理公司共同承担赔偿责任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2023年9月15日，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八旬老人横穿球场被撞
在篮球场内被撞倒的是83岁原告老人牟

女士，她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一场篮球比赛当
中，又是怎样被撞伤的？时间还要回溯到2022
年夏天。

2022年8月2日18时左右，在万州区一个
小区内的篮球场里，一场篮球比赛正在如火如
荼地进行着，15岁的被告小瞿就是参赛的队员
之一。然而，激烈的比赛场上，谁都没有注意到
一个年迈的身影进入了篮球场内。

公共场所视频显示，起初老人出现在篮球
场周围，和周边的人说了几句话，然后她突然径
直穿过篮球场地，想要走到对面。然而，此时正
全神贯注参加比赛的小瞿完全没有注意到有人
进入球场，他倒退着奔跑背身接球，还没来得及
转身，一下子撞倒了正在横穿球场的老人。

由于撞到老人的同时，小瞿正在奔跑的过
程中，因此在强大的冲击下，老人当场倒地。比
赛立即中断，小瞿赶紧联系了自己的父母，同时
拨打了120急救电话，救护车把老人拉到了附
近的医院进行救治。经过医院诊断，老人右侧
股骨粗隆间骨折，需住院治疗。被告小瞿的家
人先垫付了3000元的住院押金，随后又通知了
老人的子女。

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向平说，通过司法鉴
定，鉴定伤残等级为9级。医疗费3万多元，被
告只给付了3000元，过后再也没有来医院看望
过受伤的老人。

家属要求撞人者和物业赔偿
老人和她的子女认为，老人是被小瞿撞伤，

这3万多元的医疗费理所当然由小瞿的监护人
承担。然而，这个要求被小瞿的家长拒绝。

被告小瞿母亲说，那个医药费用还有护理
费，她要得有点过高，当时我们都没有同意，因
为她自己也有责任。

之后，老人家属也找到了小区的物业管理
公司进行理论，他们认为物业管理公司对篮球
场的使用疏于管理，也应该对老人的人身伤害
负责。

小瞿和物业管理公司都觉得自己并没有做
错什么，所以没有接受对方提出的索赔要求。

那么，老人为什么要突然闯入篮球比赛的
场地？事后，老人说出了原因。原来这名老人
和小瞿同为一个小区的住户，老人平时在小区
内散步时习惯捡拾一些废品进行回收售卖。事
发时，老人发现篮球场的另一端有矿泉水瓶，在
走捷径穿过篮球场地时被撞伤。

2023年4月23日，老人在子女的支持下，
聘请了律师，把小瞿和物业管理公司作为共同
被告告上法庭，要求共同赔偿老人的医疗费、护
理费、精神抚慰金等费用共计12万多元。

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向平说，医疗费相差
比较大，最后通过公安机关调解过一次，但是双

方对医疗费用的赔偿问题不能达成一致意见，
所以原告才向法院提起诉讼。

健康权纠纷案开庭如何定责
老人横穿篮球比赛场被撞伤，打球的学生

和小区物业都成了被告。那么这起健康权纠纷
案，法院该如何认定各方责任？

2023年5月17日，万州区人民法院开庭审
理了这起健康权纠纷案。

原告方认为，小瞿参加的篮球比赛是他和
同学自发组织的、以锻炼为目的的体育活动，和
正式的职业篮球比赛有很大区别，并且小区内
篮球场并非完全封闭。小瞿作为参赛人员，应
当预见到篮球比赛期间，可能会有非比赛人员
在球场内通行。

被告小瞿一方提出，原告进入篮球场的时
间很短，只有四五秒钟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被
告小瞿对原告要横穿赛场捡瓶子的行为不可能
有预见性，不应该苛求被告小瞿对不可预见的
行为尽到观察注意义务。

而对于本案的另一个被告物业管理公司，
原告提出，篮球场是小区的运动设施，由物业管
理公司负责管理。作为管理方，物业管理公司
为了他人安全考虑，应该定期对篮球场进行维
护，提醒或防止无关人员进入场地，保障他人的
人身安全。

对此，物业管理公司一方表示，虽然小区篮
球场周围的护网有破损，但护网的破损与原告
受伤并没有直接因果关系，物业管理公司对原
告不应承担侵权责任。

此外，两个被告方还共同提出了一个意见，
原告受伤是因为她自己为了捡拾矿泉水瓶，不
顾危险，自行穿过正在进行比赛的篮球场，所以
原告应该自行承担全部责任。

法官调取事发视频进行分析
被告方都认为自己不应承担责任。对于审

理本案的法官来说，认定事实的关键在于两被
告是否存在过错。如果有，就该承担责任；如果
没有，就不该承担责任。为了查清事实，法官调

取了事发现场的公共场所视频进行仔细分析。
法官介绍，判断被告小瞿是否有过错主要

看两点：一是看他选择打球的场地是否具有正
当性，二是看他是否有主观上的撞击行为。

根据篮球场的公共场所视频可以看到，事
发时小瞿正在球场内专注打球，原告横穿球场
时，小瞿一直背对着原告，在背身接球跑动过程
中，用后背将原告撞倒。整个过程中，小瞿始终
没有转身，没有观察到原告横穿球场的举动。

民法典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
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
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
障义务，造成他人伤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针对原告提出的被告物业管理公司没有尽
到管理责任，法官通过调查，也得出了结论。

万州区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李亚飞表
示，因为这个老人她是进入篮球场的中央，被这
个打球的瞿某撞伤，而不是通过篮球场当中设
施设备的损害，造成她的这种摔倒。这种篮球
场确实周边有护网损坏，但是她也不是从周边
损坏的这个护网钻进去的，她是从大门进去
的。所以我们觉得这个物管公司是尽到了管理
职责，在本案当中也不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此外，法官表示，原告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
力人，且长期居住在这个小区内，明知篮球场与
一般道路有明显区别，球场上的篮球运动有激
烈的对抗性，能够预见横穿球场可能面临的受
伤风险，但仍然选择横穿球场，是造成碰撞的主
要原因。

民法典规定，自然人享有健康权，任何组织
或是个人，不得侵害他人的健康权，行为人因过
错侵害他人健康权的，造成他人受到损害的，应
当承担侵权责任，受害人自身具有一定过错的，
应当适当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经过调查后，法院审理认为，被告小瞿在合
理的时间、专门的场地中参与篮球运动，不应对
其正常的体育动作设置过高的注意义务，其撞
伤原告的行为并不存在过错。相反，原告横穿
篮球场的行为应当视为自甘冒险，由此产生的
损害后果，应由原告自行承担。

篮球比赛是一项激烈的对抗
性运动，运动员往往全神贯注投
入其中，可如果比赛中因为有人
闯入，导致受伤，那么谁应该为此
承担责任？

2022年 8月，在重庆市万州区
一个小区里，一名年过八旬的老人从篮
球场中穿过，与正在打篮球的中学生相
撞受伤，老人将这名中学生诉至了法
庭。日前，万州区人民法院公布了
这起案件的判决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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